
製表日期：105年02月17日表49-3-1(102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
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

之餘額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及可扣抵稅額

分位別

192247239228210776294657586719599557第1分位

2119917283543441623713223456151605599557第2分位

2426264311396144331881111171081034701599557第3分位

31618263607231824339354212251302110865599557第4分位

43179314124925469810010264051943339558599557第5分位

651725246739785915536082287542964877534599556第6分位

94566025217041756273668463613564707242620599556第7分位

1464385856756948055872910246285572712365499599556第8分位

2643708359192416611111868499886423119325068946599556第9分位

125301393598223659353293311188614881201282724228302704599556第10分位

19630459845072536844065263145729582313230159062845007525995565合  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
製表日期：105年02月17日表49-3-1(102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22073731921468391366853081844799239890 3247第1分位 0

23189132041944271273172329371155864775282 3948第2分位 1

0336289212706023849339398247757606722379011 0第3分位 25

63213912529942244618784433354815304212691683 1916第4分位 15

53001783118636256958936254242121641122838715 54第5分位 25

14264500430154228542912622449627267502327798613 730第6分位 150

25248258557441829200820851959290332179029743522 5689第7分位 286

42247203710759827919127518373162475683532806441 9035第8分位 1105

1282487599515730260720495633900777939834354098135 22359第9分位 7104

8832732311282921718414646817691421791117975884350851021 1919591第10分位 1606300

11072766095510675542704202602455652526813555013125651251243 1966568合      計 1615012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故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為準。
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切分位。


